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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会〔2026〕11 号
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5 年度行政事业
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

编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，各区财政局，市财政监督局：

为做好 2025年度本市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

控制报告编报工作，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5 年度行政事

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

〔2026〕2号，附件 1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以下要求一并按

照执行。
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层层压实主体责任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财政局要充分认识开展内部

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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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时间节点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

符合条件的行政事业单位“应评尽评”“应报尽报”，有序推

进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、汇总、审核、报送、

分析、应用等工作。各行政事业单位要落实内部财会监督主

体责任，积极推动本单位内控体系建设与实施，实现内部控

制报告编报和内部控制评价牵头部门（岗位）相互分离，做

好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。2025 年度行政事

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情况将纳入

2026年市级部门和区级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范围。

二、加强统筹协调，同步开展评价和编报

各行政事业单位请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后，通过 360、谷

歌、火狐等主流浏览器登录“上海财政网（网址：czj.sh.gov.cn）

—首页—热点业务—2025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报告编报入

口”，通过统一报表系统，根据本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的

实际情况，同步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。

各区乡镇、街道及其所属单位可暂不按照《行政事业单位内

部控制评价办法》的要求开展 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，

仅编报内部控制报告。

各预算主管部门应当结合部门实际情况，在基本指标体

系的基础上，细化形成本部门内部控制评价补充指标及所属

单位内部控制评价补充指标，并对本级及所属单位的内部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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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评价报告实施复核，同时对本部门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整

体情况开展评价。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财政局应当对

本部门、本地区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进行汇总和审核，编

制 2025年度部门、地区汇总内部控制报告。

三、加大审核力度，全面提升报告质量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财政局应当参照财政部

《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审核指南》（附件 2），

加强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审核，并在内部控制

报告中全面反映审核情况，未经审核的内部控制报告不得汇

总上报。同时，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财政局应当抽取

一定比例的所属单位，对其内部控制建设情况、内部控制评

价工作情况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，重点关

注内部控制工作组织实施情况、内部控制报告内容的规范性

与完整性、内部控制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，以及佐证

材料的真实性与相关性。市财政局将按照《行政事业单位内

部控制评价办法》的要求，抽取一定比例的市级预算主管部

门，对部门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整体情况开展实地监督。

四、按时汇总上报，严格落实保密要求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财政局应当对所属单位的基

础信息进行核对确认，如 2025 年度所属单位信息与 2024 年

度相比发生变动，应填写《2025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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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报单位信息修正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于 2026 年 3 月 25

日前发送至 kjczw2019@163.com 邮箱。各行政事业单位应当

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相关要求，确定内部控制报告内容是否涉

及敏感信息或涉密信息。确实不宜通过网络报送的涉密部门，

及时向市财政局会计处申请报备，获取单机版软件进行填报。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财政局在做好内部控制报告

安全保密前提下，请于 2026 年 5 月 10 日前在网络平台报送

汇总内部控制报告（电子版），并在填报系统中上传汇总内部

控制报告的可编辑版本及加盖公章的封面扫描件。汇总报告

应当由各部门、各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签章，并加盖公章。

采用单机版软件报送的部门和单位应当将汇总内部控制报告

的可编辑版本、加盖公章的封面扫描件，以及从单机版填报

软件导出的 JIO 格式数据文件报送市财政局会计处（徐汇区

肇嘉浜路 800号 1704 室）。

业务联系电话：54679568－17045

技术服务联系电话：54679568－24113

附件：1. 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

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

2. 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审核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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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单位

信息修正表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6 年 2月 14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6年 2月 24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2

2025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

报告审核指南

财政部会计司

2026 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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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审核

（一）报告材料的规范性

重点审核报告材料是否完整，数据填列是否准确，佐证

材料上传是否齐全。报告封面指标应填列完整，正式行文报

送时经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，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基础数据的规范性

1.公式审核无误，勾稽关系准确

软件中内置了审核公式，单位填报完成后，执行【审核】

操作，不应当存在“错误型”审核报错，对“警告型”审核

报错应当逐条填写说明，对“提示型”审核报错应当逐项进

行确认。

2.单位基本情况数据准确

单位预算级次填列部门和单位按照预算管理权限和经

费领拨关系所确定的预算级次，与部门决算封面上单位预算

级次一致。非预算单位此项填报“无”。

预算级次按单位预算分级管理的级次选择填列。非预算

单位填报“90.非预算单位”。

支出功能分类填列部门决算《支出决算表》（财决 04 表）

中涉及金额最多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。

年末在职人数填列在政府编制管理部门核定的编制内、

由单位人事部门管理的实有在职人数，与部门决算《年末在

职实有人员表》（财决附 01 表）第 2 栏合计数一致，即“编

制内实有人员”合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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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区划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，结合政府预算分级管理

情况而划分的区域。开发区、园区等没有行政区划及代码的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（GB/T 2260-2007）

相应 号段增 设。 中央预 算单位 的财 政区划 代码填

“100000000”。

部门标识码根据国家标准《中央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及

其他机构名称代码》（GB/T 4657-2021）填列。

所在地区以 6 位代码表示，根据国家标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（GB/T 2260-2007）填列。

单位财政预算代码即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的单位代

码，中央一级预算单位按财政部编制的三位代码填列，二级

预算单位为六位代码，前三位填列其一级预算单位代码，后

三位由一级预算单位从 001－799 依次自行编制，三级及以

下预算单位以此类推。地方单位的财政预算代码应与部门预

算代码一致。非预算单位此项不需填报。

（三）内部控制报告文本规范性

1.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情况

（1）内部控制机构设置与 2025 年度运行情况

审核是否有关于内部控制领导机构、内部控制建设牵头

部门（岗位）、评价与监督牵头部门（岗位）设置情况的描

述，以及 2025 年度内部控制领导机构会议召开次数及内部

控制相关培训开展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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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

见》（财会〔2024〕16 号）要求，重点审核高等学校是否明

确学校校长是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工作的首要责任人，内部

控制相关重要议题是否提请党委决策审议。

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

见》（财会〔2023〕31 号）要求，重点审核公立医院是否明

确其党委主要负责人是整体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的第一责

任人。

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

导意见》（财会〔2025〕30 号）要求，重点审核科学事业单

位是否明确其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工作

的首要责任人，内部控制相关重要议题是否提请党组织决策

审议。

（2）2025 年度内部控制风险评估工作情况

根据单位 2025 年度开展风险评估工作所形成的风险评

估报告等相关材料，重点审核填报的风险评估开展情况是否

与实际工作一致，内部控制风险评估覆盖情况是否包含单位

层面与业务层面。

（3）内部控制制度建设、年度更新及实施情况

根据单位上传的相关制度材料，审核所填报的内部控制

制度的建设与年度更新覆盖情况是否与实际工作一致；文字

描述应包含制度的实施范围、方式方法、实施效果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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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202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

如未按照《办法》规定开展内部控制评价，审核是否上

传单位自行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形成的报告或说明未开展内

部控制评价的具体原因。

（5）2025 年度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审核情况

审核是否有关于内部控制报告的正文、附件及佐证材料

进行审核情况的表述，包括内部控制报告的规范性与完整性、

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得分的客观性与准确性，以及佐证材料的

真实性与相关性等。

2.单位巡视巡察、纪检监察、审计、财会监督等工作发

现的与内部控制相关问题及其整改情况

审核是否准确填报 2025 年度巡视巡察、纪检监察、审

计、财会监督等工作发现的与内部控制相关问题总数，已完

成整改问题数量、正在进行整改问题数量及未整改问题数量。

如填报了存在问题，是否列示具体问题及整改情况。相关问

题总数应等于已完成整改问题数量、正在进行整改问题数量

及未整改问题数量之和。

（四）内部控制报告附件的规范性和完整性

审核报送的内部控制报告附件是否符合内部控制报告

填报要求，内容是否完整。

（五）内部控制评价得分的客观性与准确性

审核是否严格按照评价指标、评价内容与评分细则，对

本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分，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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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果，确保评价依据充分、过程清晰、结果准确。

（六）佐证材料的真实性和相关性

审核上传的佐证材料是否符合内部控制评价与报告编

报的要求，确保佐证材料信息真实完整，与所填信息相关性

较高，能够反映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得分与报告填报内容。

二、部门内部控制报告审核

（一）报告材料的规范性

重点审核报告材料是否完整，数据填列是否准确，佐证

材料上传是否齐全。报告封面指标应填列完整，正式行文报

送时经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或盖章，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基础数据的规范性

1.公式审核无误，勾稽关系准确

部门接收本级及所属单位数据后，执行【审核】操作，

不应当存在“错误型”审核报错，对“警告型”审核报错应

当逐条填写说明，对“提示型”审核报错应当逐项进行确认。

2.基本情况数据准确

审核汇总的单位数是否与填报系统中实际汇总的内部

控制报告数量一致。如有使用单机版软件填报情况，还应当

包括使用单机版软件填报的单位数量。

审核预算级次是否按部门预算分级管理的级次选择填

列，非预算单位填报“90.非预算单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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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内部控制报告文本规范性

1.部门内部控制工作开展情况

（1）部门层面内部控制机构设置与2025年度运行情况

审核是否有关于内部控制领导机构、内部控制建设牵头

部门、评价部门设置情况的描述，2025 年度内部控制领导机

构召开会议情况，对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的部

署安排、培训、指导监督等情况。

（2）部门层面内部控制制度建设、年度更新及实施情

况

审核是否描述部门层面内部控制工作的有关制度名称、

主要内容及 2025 年度更新情况，部门内部控制制度实施的

范围、方式方法、效果等。

（3）2025年度部门层面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

如未按照《办法》规定开展内部控制评价，审核是否上

传部门自行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形成的报告或说明未开展内

部控制评价的具体原因。

（4）2025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审核情况

审核是否有关于部门汇总内部控制报告、部门本级及所

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正文、附件及佐证材料审核情况的表

述，包括内部控制报告的规范性与完整性、内部控制评价结

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，以及佐证材料的真实性与相关性等。

开展现场核查的，应有现场核查情况的表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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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工作汇总情况

本部分内容由系统自动生成，审核系统生成的内容是否

与部门本级及所属单位实际情况一致。

3.开展内部控制工作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

审核是否有关于部门层面内部控制工作及组织推动所

属单位开展内部控制工作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做法和取得

成效的相关表述。若有总结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，内容应

当详实。

4.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的意见建议

审核是否有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、内

部控制评价、内部控制报告编报等工作意见建议的相关表述。

若提出意见建议，应当依据充分、具有可行性。

（四）内部控制报告附件的规范性和完整性

审核本部门及各所属单位报送的内部控制报告附件是

否符合内部控制报告填报要求，内容是否完整。

（五）内部控制评价得分的客观性与准确性

审核是否严格按照评价指标、评价内容和评分细则，对

本部门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的整体情况开展评价，客观公正

地进行评分，形成评价结果，确保评价依据充分、过程清晰、

结果准确。

（六）佐证材料的真实性和相关性

审核本部门及各所属单位上传的佐证材料是否符合内

部控制评价与报告编报的要求，确保佐证材料信息真实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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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，与所填信息相关性较高，能够反映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得

分与报告填报内容。

汇总单位参照部门内部控制报告审核内容开展审核工

作。

三、地区汇总内部控制报告审核

（一）报告材料的规范性

重点审核报告材料是否完整、数据填列是否准确。报告

封面指标应填列完整，正式行文报送时，经地区财政部门负

责人签字或盖章，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基础数据的规范性

1.公式审核无误，勾稽关系准确

地区接收所属单位数据后，执行【审核】操作，不应存

在“错误型”审核报错，对“警告型”审核报错应逐条填写

说明，对“提示型”审核报错应逐项确认。

2.基本情况数据准确

审核汇总的单位数是否与填报系统中实际汇总的内部

控制报告数量一致。如有使用单机版软件填报的情况，还应

包括使用单机版软件填报的单位数量。

审核预算级次是否按照单位预算分级管理的级次选择

填列。非预算单位填报“90.非预算单位”。

（三）内部控制报告文本规范性

1.地区内部控制工作开展情况

（1）内部控制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与2025年度运行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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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
审核是否有本地区部门间横向协同机制及上下级纵向

联动协调机制的建立与运行等情况的表述。

（2）2025年度内部控制工作的组织情况

审核是否有本地区内部控制相关工作的部署安排、培训、

政策指导等情况的表述。

（3）2025 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审核情况

审核是否有关于下级财政部门上报的地区汇总内部控

制报告、同级部门汇总内部控制报告进行审核情况的表述，

包括内部控制报告的规范性与完整性、内部控制评价结果的

客观性与准确性、佐证材料的真实性与相关性等。开展现场

核查的，应有现场核查情况的表述。

（4）2025年度内部控制工作的监督情况

审核是否有对同级部门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实

施与评价等工作开展的监督情况的表述，包括监督的方式、

范围、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等。

（5）2025 年度内部控制结果的应用情况

审核是否有对内部控制结果在本地区预算管理、绩效考

核、监督问责等方面的应用情况的表述。

2.地区所属单位内部控制工作汇总情况

本部分内容由系统自动生成，审核系统生成内容与所属

单位实际情况是否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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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开展内部控制工作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

审核是否有关于地区在组织推动所属单位开展内部控

制工作过程中，总结出的有关经验做法和取得成效的相关表

述。若有总结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，内容应当详实。

4.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的意见建议

审核是否有关于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、

内部控制评价、内部控制报告编报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的相

关表述。若提出意见建议，应当依据充分、具有可行性。

（四）佐证材料的真实性和相关性

审核本地区所属单位上传的佐证材料是否符合内部控

制评价与报告编报的要求，确保佐证材料信息真实完整，与

所填信息相关性较高，能够反映内部控制报告填报内容。



附件 3

2025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

编报单位信息修正表

需要修改的单位信息：

序号 单位名称
组织机构代

码（9位）

单位基本

性质
修改类型 备注

注：

1. 根据财政部规定，以下单位无需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5年度行政事

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开展内部控制评

价和报告编报工作：

①填报前已撤销的单位；

②2025年度新成立的行政事业单位；

③企业化管理、执行企业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的单位。

2. 单位名称应使用规范表述。

3. 组织机构代码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第 9到第 17位，总共 9位数。

4. 单位基本性质：行政单位、行政类事业单位、公益一类事业单位、

公益二类事业单位、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、其他。

5. 修改类型：新增、修改、删除（如需删除单位信息，请在备注栏

写明具体原因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
（盖章）

2026年*月*日


